
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

总局公告 2019年第 15 号），对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涉及政策变化的部分申报表附

列资料进行局部调整，同时废止部分申报表附列资料。

自 2019年 5月 1日起，一般纳税人在办理纳税申报时，需要填报“一主表四附表”，

既满足降低增值税税率、加计抵减、不动产一次性抵扣等政策实施的需要，也减

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。

“一主表四附表”：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（一般纳税人适用）》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一）》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二）》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三）》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四）》

以下材料不再需要填报：

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五）》

《营改增税负分析测算明细表》

填表指引 1、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纳税人，怎么申报加计抵减额？

答：适用加计抵减政策的生产、生活服务业纳税人：

（1）当期按照规定可计提、调减、抵减的加计抵减额，在申报时填写在《增值

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四）》 “二、加计抵减情况”相关栏次。

（2）以前税款所属期可计提但未计提的加计抵减额，可在确定适用加计抵减政

策当期一并计提，在申报时填写在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四）》“二、

加计抵减情况”第 2列“本期发生额”中。

（3）纳税人发生了进项税额转出，按规定调减加计抵减额后，形成的可抵减额

负数，应填写在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四）》 “二、加计抵减情况”第 4

列“本期可抵减额”中，通过表中公式运算，可抵减额负数计入当期“期末余额”栏

中。



2、不动产实行一次性抵扣政策后，截至 2019 年 3 月税款所属期待抵扣不动产

进项税额，怎样进行申报？

答：按照规定，截至 2019年 3 月税款所属期，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五）》

第 6栏“期末待抵扣不动产进项税额”的期末余额，可以自 2019年 4月税款所属

期结转填入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二）》第 8b栏“其他”中。

注意：第 9 栏“（三）本期用于购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”：反映按规定本期用于购

建不动产的扣税凭证上注明的金额和税额。

3、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，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怎么申报？

答：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：

（1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按规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，在申报时填写在《增值

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二）》“（一）认证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”对应栏次中。

（2）取得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或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、铁路等票据，按规

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，在申报时填写在《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（二）》第

8b栏“其他”中。

注意：第 10栏“（四）本期用于抵扣的旅客运输服务扣税凭证”：反映按规定本

期购进旅客运输服务，所取得的扣税凭证上注明或按规定计算的金额和税额。


